
 

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及《公

司章程》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相关制度的要求，我们作为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客观、独立判断立场，在认真审阅了公司

董事会提供的相关议案和资料后，现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

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调整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行

权价格和数量的议案 

公司对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以下简称“本激励计划”）首次

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数量进行了调整。我们认为本次调整程序和方立判断立场Ά

 

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

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的签字页） 

  

 

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 

  

 

关东捷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 

 

李  健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 

  

王震宇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

 
 
 

2023年7月19日 


